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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观点

石平(本报)

日前，有两则消息很受关注。晚
报报道：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我市
减排的任务还十分严峻，截至去年
底，除二氧化硫提前完成十二五减
排任务外，COD、氨氮、氮氧化物三
项污染物削减进度尚未达到十二五
总目标的60%。各区（市）减排情况
很不平衡，农业源计划减排项目不
足，治污工程达不到减排认定要求；
湿地减排项目没有在线监控设施，
不具备认定减排的基本条件；城镇
污水处理厂中水处理设备虽已建
成，因不能落实回用水工业用户，难
以认定减排量；水泥企业氮氧化物
排放量居高不下。另有消息：近日，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公布《山东省大

气环境质量4月份17城市排名》，4
月份，枣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
数为10天，同比减少11天，全省排
名倒数第四。

两条消息，看似说不同的事，但
却相互关联，互为因果。作为资源转
型中的城市，这种情况既是意料之
中，也是让人焦虑之事。关键是如何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达到
年度减排目标的实现。由此笔者想
起了浙江省在全省推广的“河道警
长”治理企业排污保障河水达标的
做法。

所谓“河道警长制”，具体说就
是将河道划分责任区域，分配落实
到每个责任区民警。各级“河道警
长”是辖区打击河道污染违法犯罪
行为的第一责任人。“河道警长”主
要是协助“河长”履行指导、协调和

监督功能；做好涉水纠纷、隐患排
查，积极参与涉水矛盾纠纷化解；严
惩破坏水资源环境的违法犯罪活
动；打击在涉水执法过程中的暴力
抗法、打击报复等犯罪行为。“河道
警长”除了开展河道保洁、排污口封
堵、违章清理、河道疏浚、生态修复、
水质改善等各项工作，还要依法严
惩破坏水环境资源的犯罪，重点打
击涉水环境犯罪的组织者、经营者、
获利者、幕后保护伞等“四种人”。范
例中，浙江省某县的局领导班子全
体成员和 13 个辖区派出所主要负
责人分别担当全县 82 条河道治理
治安责任人，实行“河道警长”为第
一责任人，治安、派出所长、社区民
警为直接责任人的联动问责制，充
分发挥公安的独特优势，切实为水
环境综合治理保驾护航。据悉，今年
以来，浙江省公安机关会同环保部

门开展“打污染、清江河”专项行动，
取得明显成效。此项行动中，全省共
破获环境污染案 164 起，抓获嫌疑
人 323 人。为打造“水清、流畅、岸
绿、景美”的河道保驾护航，“河道警
长”守护了一方碧水。

“河道警长制”主要是对河道的
守护，本身对我们治理河道污染就
有借鉴意义。推而广之，对大气污染
排放治理当然也很管用。“河道警
长制”之所以有此效果，是因为警
力的介入增加了执法力度，变以前
那种执法主体软弱无力、模糊不
清，为警长牵头、全警参与，并建
立健全河段警务协作机制，防止各
管一段出现盲区。同时定人、定
岗、定责，向社会公开姓名、职
务、河道范围、联系电话等。更大
意义在于为公安机关服务保障治水
工作提供了有效载体，它是整合各

种警务资源参与治水大局的重要平
台。形成每个河段都有自己的守护
民警，同时作为辖区打击河道污染
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一责任人，“河道
警长”严格依法履行各项职能，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重拳打击涉水违法
犯罪行为，依法严惩破坏水环境资
源的违法犯罪分子。如此一来，河
道与警长实行“一对一”结对管理，
对联系挂钩的河道治理负总责，河
道不清澈是不可能的。

“河道警长制”作为浙江省深入
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基础性工作
机制是一个创新意义深远，可以总
结的地方很多。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在我市年度减排目标压力很大
的情况下，学习借鉴“河道警长制”
为我所用不失为一种好的举措。果
如此，枣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
数一定会增加很多。

可借鉴“河道警长制”保障减排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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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凡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安徽安
庆市强推殡葬改革，6月1日起
一律火葬，对民众家中现有棺木
强行拆解，多名老人在大限前自
尽。安徽省民政厅办公室工作人
员表示，经调查，媒体报道的几
例老人死亡事件与殡葬改革政
策并无关系，“谁能保证6月1日
前没有人死亡呢？有些人是不是
想利用这个事件抹黑政策？”

平心而论，改土葬为火葬的
殡葬改革，确实意在移风易俗，
某种程度上，浓厚的土葬风俗在
现代殡葬文化语境中，也显得有
些落后。所以其大方向并没有
错，但怕就怕，它推进的手段不

妥，罔顾民众的接受心理和现实
环境，连必要的解释工作、补偿
程序都缺乏，就强制推行。

据新京报报道，在殡改过程
中，当地有些基层部门强行收缴
棺木，这直接刺激到了老人——
要知道，棺木是当地许多老人后
半辈子最重要的“财产”，正因如
此，安庆市政府也表示，殡改过
程中禁止强制收缴棺木，可它在
执行中的走偏，无视公序良俗和
物权归属，极易引爆民怨；再者，
殡改政策宣传、教育不到位，也
架空了政策推行应有的互动过
程，而急遽推行，也让不少人无
法接受。

说到底，要改变土葬，靠的
不是蛮干强推，而要靠春风化雨
的感召，要靠充分解释、互动基
础上的循序推进。否则，难免瞬
间激起反弹。当地那么多人将老

人自尽和殡改联系在一起，不可
能都是胡搅蛮缠，至少说明了工
作有待改进之处。生命可敬、民
意可畏，纵然相关人员声称“这
项政策并不会因为受到舆论影
响而停止，6 月 1 日肯定将继续
实行”，继续实行也必须依赖于
理性、有序地推行。

面对“老人自尽”的生命抗
议，相关部门至少该有所反思：
就算殡改符合现代殡葬观，也该
注意推行方式。以生命来抗拒不
合理的殡改推行方式，本质上就
是对循序推进的倒逼。就此而
言，贸然说“老人自尽”和“强制
殡改”无关，显得缺乏内省；事实
上，如果硬要说“无关”，至少应
给出调查所得的凭据，而不是贸
然盖棺论定。在此，希望安徽相
关部门能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
交代。

“老人自尽”和“强制殡改”到底有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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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之窗无偿献血之窗
本栏目策划组稿本栏目策划组稿 赵燕赵燕 黄云瑞黄云瑞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般血站献血者

健康检查的项目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血站对献血

者的健康检查。
本标准不适用于造血干细胞捐

献、自身储血和治疗性单采。

3 术语和定义
3.1固定无偿献血者：至少献过3

次血，且近12个月内献血至少1次。
3.2 预测采后血小板数：采集后

献血者体内剩余血小板数量的控制
下限，用于验证血小板采集方案。

4 总则
4.1 采集血液前应征得献血者

的知情同意，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健康
征询、一般检查和血液检测。书面记
录文件参见附录A、附录B。

4.2 献血者献血前的一般检查
和血液检测应以血站结果为准，有效
期为14天。

4.3 献血前健康检查结果只用
于判断献血者是否适宜献血，不适用
于献血者健康状态或疾病的诊断。

4.4 对经健康检查不适宜献血
的献血者，应给予适当解释，并注意
保护其个人信息。

5 献血者知情同意
5.1 告知义务
血站工作人员应在献血前对献

血者履行书面告知义务，并取得献血
者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5.2 告知内容
5.2.1 献血动机
无偿献血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

机，目的是帮助需要输血的患者。请
不要为化验而献血。国家提供艾滋
病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服务，如有需要，请与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联系（联系电话可查询全国
公共卫生公益热线12320）。

5.2.2 安全献血者的重要性
不安全的血液会危害患者的生

命与健康。具有高危行为的献血者
不应献血，如静脉药瘾史、男男性行
为或具有经血传播疾病（艾滋病、丙
型肝炎、乙型肝炎、梅毒等）风险的。

5.2.3 具有高危行为者故意献
血的责任

献血者捐献具有传染性的血液
会给受血者带来危险，应承担对受血
者的道德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第 77条、《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38条和第 62条规定，高危献血者故
意献血，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5.2.4 实名制献血
根据《血站管理办法》规定，献血

者在献血前应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
证件，血站应进行核对并登记。冒用
他人身份献血的，应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承担责任。

5.2.5 献血者献血后回告
献血者如果认为已捐献的血液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应当尽快告知血
站。血站应当提供联系电话。

5.2.6 献血反应
绝大多数情况下，献血是安全

的，但个别人偶尔可能出现如头晕、
出冷汗、穿刺部位青紫、血肿、疼痛等
不适，极个别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献
血反应，如晕厥。医务人员应当对献
血反应及时进行处置，献血者应遵照
献血前和献血后注意事项，以减低献
血反应的发生概率。

5.2.7 健康征询与检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的规定，须对献血者进行健康征询与
一般检查，献血者应该如实填写健康
状况征询表。不真实填写者，因所献
血液引发受血者发生不良后果，应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

5.2.8 血液检测
血站将遵照国家规定对献血者

血液进行经血传播疾病的检测，检测
合格的血液将用于临床，不合格血液
将按照国家规定处置。血液检测结
果不合格仅表明捐献的血液不符合
国家血液标准的要求，不作为感染或
疾病的诊断依据。

5.2.9 疫情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等相关规定，血站将向当
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艾滋病病
毒感染等检测阳性的结果及其个人
资料。

5.3 献血者知情同意
献血者应认真阅读有关知情同意的
资料，并签字表示知情同意。

6 献血者健康征询
6.1 献血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不能献血
6.1.1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如

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
支气管哮喘、肺气肿、以及肺功能不
全等。

6.1.2 循环系统疾病患者，如各
种心脏病、高血压病、低血压、四肢动
脉粥样硬化、血栓性静脉炎等。

6.1.3 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如慢
性胃肠炎、活动期的或经治疗反复发
作的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胰腺
炎、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等。

6.1.4 泌尿系统疾病患者，如急
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盂肾炎、肾
病综合征、慢性泌尿道感染以及急慢

性肾功能不全等。
6.1.5 血液系统疾病患者，如贫

血（缺铁性贫血、巨幼红细胞贫血治
愈者除外）、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粒细
胞缺乏症、白血病、淋巴瘤及各种出、
凝血性疾病。

6.1.6 内分泌系统疾病及代谢
障碍疾病患者，如脑垂体及肾上腺疾
病、甲状腺功能性疾病、糖尿病、肢端
肥大症、尿崩症等。

6.1.7 免疫系统疾病患者，如系
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硬皮病、类风
湿性关节炎、大动脉炎等。

6.1.8 慢性皮肤病患者，特别是
传染性、过敏性及炎症性全身皮肤
病，如黄癣、广泛性湿疹及全身性牛
皮癣等。

6.1.9 过敏性疾病及反复发作
过敏患者，如经常性荨麻疹等、支气
管哮喘、药物过敏等。单纯性荨麻疹
不在急性发作期间可献血。

6.1.10 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如
脑血管病、脑炎、脑外伤后遗症、癫痫
等，以及有惊厥病史或反复晕厥发作
者。

6.1.11 精神疾病患者，如抑郁
症、躁狂症、精神**症、癔病等。

6.1.12 克 -雅（Creutzfeldt-Ja⁃
kob）病患者及有家族病史者，或接受
可能是来源于克-雅病原体感染的组
织或组织衍生物（如硬脑膜、角膜、人
垂体生长激素等）治疗者。

6.1.13 各种恶性肿瘤及影响健
康的良性肿瘤患者。

6.1.14 传染性疾病患者，如病
毒性肝炎患者及感染
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AIDS，艾滋病）患者
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感染者。麻风病

及性传播疾病患者及感染者，如梅毒
患者、梅毒螺旋体感染者、淋病、尖锐
湿疣等。

6.1.15 各种结核病患者，如肺
结核、肾结核、淋巴结核及骨结核等。

6.1.16 寄生虫及地方病患者，
如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肺吸虫
病、囊虫病、肝吸虫病、黑热病及克山
病和大骨节病等。

6.1.17 某些职业病患者，如放
射性疾病、尘肺、矽肺及有害气体、有
毒物质所致的急、慢性中毒等。

6.1.18 某些药物使用者，如长
期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
剂、镇静催眠、精神类药物治疗的患
者；既往或现有药物依赖、酒精依赖
或药物滥用者，包括吸食、服食或经
静脉、肌肉、皮下注射等途径使用类
固醇、激素、镇静催眠或麻醉类药物
者等。

6.1.19 易感染经血传播疾病的
高危人群，如有吸毒史、男男性行为
和多个性伴侣者等。

6.1.20 异体组织器官移植物受
者：曾接受过异体移植物移植的患
者，包括接受组织、器官移植，如脏
器、皮肤、角膜、骨髓、骨骼、硬脑膜移
植等。

6.1.21 接受过胃、肾、脾、肺等
重要内脏器官切除者。

6.1.22 曾使受血者发生过与输
血相关的传染病的献血者。

6.1.23 医护人员认为不适宜献
血的其它疾病患者。

（未完待续）

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GB18467-2011
（节选一）

河北省石家庄市纪委5月下发《中共石家庄市纪委关于进一步规范
党员干部婚丧喜庆有关事宜的通知》，严禁党员干部办理婚丧事宜过程中
邀请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新华社5月27日）

禁邀下属赴宴


